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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地址：110207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
樓
承辦人：賴冠岑
聯絡電話：02-87897695
傳真：87897800
E-mail：lai1110615@mail.pcc.gov.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10月21日
發文字號：工程技字第111020123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60000000G_1110201232_doc1_Attach1.pdf、

360000000G_1110201232_doc1_Attach2.pdf、
360000000G_1110201232_doc1_Attach3.pdf、
360000000G_1110201232_doc1_Attach4.pdf)

主旨：檢送本會111年10月17日召開「業界反映運輸成本提升致

預拌混凝土售價需調漲一事」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會111年10月7日工程技字第1110023591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

正本：經濟部、交通部、經濟部工業局、交通部公路總局、公平交易委員會、中華民國
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區預拌混凝土工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
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

副本：企劃處、工程管理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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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反映運輸成本提升致預拌混凝土售價需調漲一事」 

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10月 17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地點：本會第 1會議室 

主席：顏副主任委員久榮代                       紀錄人員：賴冠岑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附件一） 

壹、會議緣由： 

  本會近日接獲業界來函反映，因預拌混凝土運輸商通知擬調漲預拌混

凝土運費，業者表示將反映前述運輸成本於預拌混凝土售價。為瞭解業者

之訴求並謀求解決方案，爰邀集相關機關及公會召開會議共同研商。 

  本次預拌混凝土運輸商擬調漲運費除受員工薪資、油價、車輛維修保

養等物價波動影響外，另有公路運輸法規，預拌混凝土運送車輛牌照需換

領營業用牌照，增加相關成本負擔，因而通知預拌混凝土業者擬調漲運費，

業者爰來函向經濟部工業局、公平交易委員會及本會提出反映。 

貳、報告事項：略，詳見經濟部工業局(下稱工業局)及交通部公路總局(下稱

公路總局)簡報資料(附件二及三)。 

參、會議結論：  

一、請預拌混凝土業者先檢視運輸商運費調漲之合理性，並於確認後，方

可將所增加之成本分階段、逐次合理反映於售價。 

二、請交通部修訂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前應有完善配套措施，輔導預拌混

凝土運輸業者合法轉型，並洽預拌混凝土公會瞭解及協助解決預拌車

駕駛不足之問題。 

三、請經濟部持續監控預拌混凝土及其重要原料價格及供需，並研議水泥

貨物稅減半徵收於年底屆期後，是否有加以延長之需要，以平穩預拌

混凝土價格。 

四、請公平會就北、中、南區運輸業者同時調漲運費，及後續預拌混凝土

廠商若有隨之調漲售價一事，是否有涉聯合行為，進行了解並預為因

應。 

五、營造公會若發現政府機關或行政法人標案有指定使用特定預拌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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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牌之情形，請將具體內容函知本會，本會將視情節予以導正或協助

溝通。 

肆、發言紀要： 

一、台灣區預拌混凝土工業同業公會： 

(一)公會對於旨案會議事由原先並不知情，係接獲開會通知單後才得知有

個別廠商向政府提出陳情，事件本身與公會並無關係，合先敘明。 

(二)全台 400餘家預拌混凝土廠中 95%已加入本公會，公會認為混凝土運輸

主要問題在於買不到預拌車及請不到司機。而會員中除大型廠商(不到

100家)需委託運輸商運送外，大部分中、小型廠商係以自用車輛運送，

並不受換領營業用牌照規定影響。 

(三)有關混凝土價格調整議題一節，除受運費影響外仍須綜合考量其他原

料(砂石、水泥、爐石粉及飛灰）影響，而今年混凝土漲價主要因素為

水泥價格變動所致，而運價調漲部分，尚未反映於混凝土售價。 

(四)公會有個疑問，有關減半徵收水泥貨物稅一節，受惠者究竟是水泥業

者還是混凝土業者？是否有合理反映於水泥售價？按理來說水泥由混

凝土業者購買，稅的優惠應該退還於消費者，惟混凝土業者卻未受惠。 

(五)有關營造公會反映行政法人辦理之工程其使用之混凝土指定特定廠牌

一節，查都更中心目前執行中案件同樣有指定廠牌情形，該案件位於

台東，惟指定供料的 6-8間混凝土廠中只有 1家位於台東且距離適宜；

經公會向都更中心反映，該中心卻表示其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不接受公

會訴求，爰請工程會協助。  

(六)有關公路總局簡報第 7 頁，表格並未顯示混凝土廠自用車輛相關數據

及分類；若將混凝土廠自用車輛歸類於水泥廠則數量與實際顯不相符；

若歸類於企業社則又被列為應輔導轉型之範圍，請公路總局釐清。 

(七)有關公路總局查緝預拌廠使用非營業車輛一節，會員反映為確保供料

無虞，正廠與備廠間為同一標案互相調度支援，共同履行工程契約之

義務，正備廠間預拌車相互支援彼此未有收取運費之營業行為，惟近

期仍遭公路總局查緝並遭受裁罰，爰請公路總局能將此類情況視為自

用車輛納入考量。 



 3 

二、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一)本公司目前所配合的運輸商均為營業用牌照之合格業者，合先敘明。 

(二)有關本案運輸成本提升一事，近期北、中及南區混凝土運輸業者均通

知本公司將調漲運費；目前除北區仍在協商外，本公司已與運輸商協

議分階段調漲運費，第一階段先部分調漲，調幅為中區 10~20%、南區

4~11%，而第二階段仍須與運輸商協商。 

(三)有關前揭第一階段運費調整一事，本公司已調漲運費支付運輸商，而

本公司目前並未向消費者調漲混凝土售價，暫由公司自行吸收。 

(四)另有關營造公會反映客戶指定請本公司供料一節，查指定供料之案件

均為私人建案並無公共工程。 

三、中華民國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

會： 

(一)有關台泥公司與運輸商協議調漲運費一節，已造成營造業相當緊張，

依據本公會經驗，當台泥、亞泥等大廠調漲混凝土價格時，市場必定

跟進漲價。對於上游大宗資材調漲，營造業只能被動接受，非常不合

理，在營造業正面臨寒冬下，雖有物調機制的協助，但業者仍需負擔

物調門檻範圍以下之物價成本，且指數亦不能完全反映市價，例如去

年銅的漲價，物調機制根本無法吸收。 

(二)另行政法人常有指定廠牌由台泥、亞泥供應混凝土之情形，該類法人

既不受政府採購法管轄，而營造業不投標沒有業務又無法生存，猶如

待宰羔羊。  

(三)有關旨揭議題，本公會認為車輛牌照轉換所增加成本其實並不多，惟

混凝土若因此調漲售價無疑是點火行為，這種只要有些許理由就漲價

的行為，營造業只能坐以待斃，默默承受。 

四、工程會： 

有關營造公會反映行政法人(都更中心)有指定廠牌情形一節，查行政

法人確非政府採購法轄管範圍，除非法人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才適

用採購法；為此本會已於去年底召開會議邀都更中心研商溝通，住都

中心表示已理解相關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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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平交易委員會： 

為避免影響市場正常運作機制，本會職責在於禁止業者聯合壟斷行為，

並未刻意壓抑物價；若業者就自身成本及定位而調整價格，公平會並

無意見。 

六、經濟部工業局： 

有關混凝土公會反映減半徵收水泥貨物稅而混凝土業者卻未受惠一節，

查該措施係補貼水泥業者吸收水泥原料-煤成本之損失(受國際價格影

響，煤取得成本提升近 8倍，由原 50美元/噸，飆漲至 400美元/噸)；

事實上貨物稅減半為 160元/噸仍補不足水泥業者受煤漲價增加之成本，

水泥業者亦同意先自行吸收，未將成本全部反映於售價；先前未向混

凝土公會說明才導致公會有所誤解。 

七、交通部： 

有關運輸業者向台泥要求調漲運費一節，若台泥公司原先即請合法業

者協助運輸，在本次公路總局查緝及督促其他非法業者轉型下，市場

中合法業者供給增加，運費價格應該要下降，在此前提下台泥公司應

支持交通部之執法才是；而台泥公司表示所配合之運輸商均已改為合

格業者，卻遭運輸商以車輛牌照轉換而調漲運費，顯不合理。 

八、交通部公路總局： 

(一)有關混凝土公會所提混凝土業者以自用車輛運送自產商品一事，並不

違反法令，爰不必將自用車輛轉換為營業用牌照。本次輔導轉型對象

係以自用車輛運送他人商品並收取運費者，該類業者已違規經營汽車

運輸業爰需合法轉型。 

(二)因現行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之修訂尚未完成立法程序，目前應無業者

因修法而將自用車輛轉換為營業用車輛，爰目前應無業者因修法而造

成運輸成本提升致需調漲運費情形。 

(三)經本局於去年底起開始加強監警聯合稽查攔檢取締後，迄今混凝土營

業用車輛有增加趨勢。目前要求調漲運費之運輸業者，究竟是原本營

業車業者還是新進業者(即原自用轉換為營業用者)則仍需釐清。 

(四)有關混凝土公會反映司機不足一節，經本局統計職業駕駛執照發給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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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遠高於營業用車輛，本局並未接獲運輸業者反映駕駛有不足情形，

若業者司機有自用駕照轉營業駕照需要，本局亦樂於協助。 

(五)有關運輸業者向台泥要求調漲運費一節，若台泥公司原先係委託自用

車輛運輸商運送混凝土，而近期須轉換為營業用牌照才有所謂漲價問

題。 

伍、散會：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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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 
111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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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規：依交通部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未依本法申請

核准，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處新

臺幣10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歇業，其非法營業

之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並得吊扣4個月至1年，或吊

銷之，非滿2年不得再請領或考領。」 

 目前預拌混凝土係由業者自有預拌車或委由運輸商運送至工地，

上述法令對於委外運輸者較有影響。 

 中南部預拌混凝土運輸商於111年4-8月向某公司反映，因配合法

令及該公司規定，將混凝土運輸車牌變更為營業用車牌，致使運

輸規費、燃料稅、保險等費用增加，再加上薪資、夜間加班、油

價、車輛維修等營運成本上升，爰運輸商建議適當調漲運費，依

運輸商不同每立方米約調漲10-105元。 

壹、背景 



 

4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大宗資材市場趨勢分析-預拌混凝土210kgf/cm2營造廠近期購買之市場行情價格 

貳、預拌混凝土價格影響分析 

111年1月 111年2月 111年3月 111年4月 111年5月 111年6月 111年7月 111年8月 

北區 2,481  2,511  2,509  2,568  2,652  2,707  2,736  2,733  

中區 2,369  2,353  2,372  2,400  2,418  2,469  2,459  2,494  

南區 2,165  2,182  2,215  2,253  2,289  2,322  2,328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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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1月至8月北中南區預拌混凝土價格表 

 全國預拌混凝土(210 kgf/cm2)平均價格由今年1月
2,338元/M3漲至8月2,526元/M3，漲幅約8%，中區
及南區價格今年1月至8月漲幅分別為5.3%及8.6%。 

 經濟部推動砂石及飛灰採固定價格標售、減半徵收
水泥貨物稅等措施，穩定預拌混凝土及其重要原料
價格及供需，並納入工程會按月召開的「公共建設
督導會報」加以列管。 

 經洽某公司表示，目前已與運輸商協議分階段調漲
價格，第一階段運費每立方米先調漲約20-30元。 

預拌混凝土成本結構 

資料來源：混凝土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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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國內水泥與進口爐石粉價格上揚，以及部分中南部地區運費調漲

等因素，全國預拌混凝土(210 kgf/cm2)平均價格由今年1月2,338元

/M3漲至8月2,526元/M3，漲幅約8%。 

 預拌混凝土價格調整，需綜合考量原料(砂石、水泥、爐石粉及飛

灰)與運費等成本、下游市場接受度，以及工程契約期限。 

 預拌混凝土及其重要原料皆已納入工程會按月召開的「公共建設督

導會報」加以列管，本局將持續監控預拌混凝土及其原物料價格與

供需波動情形。 

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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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1/2)

 目前預拌混凝土製造業公司本身混凝土攪拌車及司機
不敷需求，致有委託其他公司運送混凝土之情事。

 以自用混凝土攪拌車運送混凝土，並收取運費，
已構成違規經營汽車運輸業行為。

 為有效遏止Uber以自用車從事非法營業行為，106年
1月4日修正發布公路法第77條，調整至10萬元以上
2500萬元以下罰鍰，自用貨車違規一併適用。

 業者檢舉自用貨車違規營業情形嚴重，爰本局加強監
警聯合稽查攔檢取締作業。

 例如：金安建材有限公司遭處罰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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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2/2)

 為協助業者合法轉型為汽車運輸業，交通部公路總
局分別於111年5月13日、7月12日及9月2日邀集國
內較大型混凝土製造業者等單位召開討論會議。

 研議修訂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

增訂落日條款輔導業者合法轉型。

合於車輛設備規定補辦汽車貨運業設立登記。

原領自用混凝土攪拌車牌照，准予換領營業用牌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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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1/2)

混凝土攪拌車
總家數:1166家
總車輛數:7650輛

營業用
家數:292家

車輛數:2165輛

自用
家數:874家

車輛數:5485輛

水泥廠
家數:22家

車輛數:347輛

企業社(營造廠…)
家數:733家

車輛數:5017輛

個人
家數:119家
車輛數:121輛

屬自用貨車營業者，如欲從事營業
行為，應受輔導轉型為汽車貨運業。

資料時間:111年9月底

110年12月底迄今
增加7家、318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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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2/2)

依現行法規成

立汽車貨運業

資本額2500萬

全新貨車20輛

後續修法方案1

資本額2500萬

全新貨車20輛

原自用車輛換領

營業牌照

後續修法方案2

資本額2500萬

全新混凝土攪拌

車4輛

原自用車輛換領

營業牌照

 修法前後成本比較

現 況 修 法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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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規執行期程

 交通部公路總局刻依歷次研商會議結論進行研議並
修訂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

 完成條文修正草案後，依行政程序須再陳報交通部
進行法制作業辦理修正發布事宜。

 依研商會議結論之初步共識，落日條款期限訂於112
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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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拌混凝土物價指數

 110年預拌混凝土物價指數趨勢圖呈現平緩，111年預拌混

凝土物價指數趨勢圖1月至9月呈現漲幅10.9%。

 本局工程契約第5條第1款第6目明訂就個別材料漲跌幅超過

10%之部分，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基期：民國105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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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價提升原因推測

 現行運價係107年7月9日核定公路汽車貨運基本運價
上限為7.22元/噸公里。

本局辦理公路汽車貨運業貨運業營運調查，經檢
視111年1月貨運營運概況，其運價為5.45元/噸公
里。

 推測混凝土運輸業者運價提升原因，可能係因原自用
車業者合法轉型汽車運輸業，需反映相關成本。

 本局後續將持續監控汽車貨運業相關運價，依規定不
得超過核定基本運價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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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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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

 公路法



交通部公路總局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 MOTC

12

相關法規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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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
 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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